申报破产案件管理人材料目录

1.吉林省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入册申请书（附件1，表格双面打印）；
2.营业执照或者依法批准设立的文件；
3.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章程/破产清算事务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材料（机构声明及佐证材料）；
4.机构现有执业人员情况一览表（附件2）及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证书（所有执业人员不得在不同机构重复申报）；
5.近3年业务开展情况及业绩材料（含办理中的破产案件），包括能够证明管理人工作经历及年限的材料，以及各破产案件中被人民法院指定为管理人的决定、案件办理中的奖惩情况及已办结破产案件的法律文书等；
6.能够证明相关人员办理破产的工作经验的材料，包括被人民法院指定为清算组成员的决定、被人民法院指定为管理人的清算组或中介机构为该人员出具的证明材料（须附人民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的决定书，并在证明材料中明确具体参与时间和职责内容）；
7. 行业自律组织对申请机构及其人员有无被行政处罚、纪律处分或正在被相关部门调查情况的证明，或者该机构就上述情况所作的真实性声明；
8.申请机构参加考试测评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报名人数应符合公告要求；
9.申请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近3年内关于破产办理实务或理论研究成果、成功案例、获奖情况等材料；
10.申请机构指定联系人的姓名、联系电话（手机）、微信号及接收相关材料的邮寄地址、电子邮箱。

注：上述材料中，第1、2、3、4、6、7、8、10项材料为必须提交，其他项目如无相关材料可不提交。
[bookmark: _GoBack]提交材料均为复印件（邮寄需用EMS），请按本目录顺序制作编排，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并同时提交电子版（光盘刻录）。

